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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概述 

陳雅惠律師在台灣擁有超過四十年的卓越法律實踐，是法律智慧和專業的典範。她輝煌的職業生涯涵蓋了

各種不同的法律案件，尤其注重國際法律事務。她對於複雜法律情境的靈活應對不僅在法律界贏得了聲望，

也贏得了客戶的信任。 

曾為美國職棒大聯盟辦理商標註冊申請，以及 O2 Micro electronics Inc. , O2 Micro International limited 等

國際公司進行專利侵害等案件訴訟。 

作為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的長期法律顧問，陳雅惠律師熟練地應對了眾多停車場工程案件的仲裁和訴訟，

尤其是涉及停車場工程興建契約的履約糾紛。她在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認可，因為她對每個案件的深刻理

解。 

在公共工程和知識產權法律等精細領域專業，陳雅惠律師擁有豐富的經驗。她在這些領域解決法律爭端的

能力無與倫比，使她成為客戶在面臨這些行業挑戰時尋求的律師。陳雅惠律師還擅長作為專利代理人和民

間公證人，展示了她對法律領域的全面理解。 

她的專業知識延伸到數位前沿，在域名爭議解決方面是一位公認的專家。她作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

研究所的專家，彰顯了她將法律智慧與技術理解相融合的能力，使她在這兩個不斷發展的領域的客戶獲得

極其珍貴的見解。 

社會活動與成員資格 



 

 律師/專利代理人，大成台灣律師事務所，2011-   

 仲裁人，中華民國商務仲裁協會，1987~1997 

 法務部門專任律師，宏碁電腦股份有限公司，1986~1987 

 副教授（兼），東吳大學法律系，1987~1995                               

 講師（兼），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1988~1993                                       

 審議委員（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訴願審議委員會，1993~1999                           

 調處委員（兼），台北市政府公害糾紛調處委員會，1994~2000 

 委員（兼），台北市政府法規會，1995~1998                                              

 主席（兼），台北市教育局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1995~1997                          

 審議委員（兼），交通部電信總局訴願審議委員會，1995~1997                      

 審議委員（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複審審議委員會，1996~1998                           

 委員(兼)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農藥廢容器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1997~1999 

 法規專業委員（兼），經濟部生物技術與製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1998~2000                     

 調解人（兼），經濟部國貿局裝運前檢驗監督管理辦法爭議調解小組，1999~2000                

 講座（兼），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2000~2002                  

 主任委員，台北律師公會環保委員會，1990~1996 

 委員，全國工業總會污染防治暨安全衛生研究委員會， 1991~1997 

 主任委員，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環保委員會，1993~1996 

 理事，台北律師公會，1993~1996 

 副主席，泛太平洋律師協會環保委員會，1995~1999 

 常務監事，台灣法學會，1995~1996 

 理事，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996~1999 

相關實績與法律視野 

相關實績 

 代理美國職棒大聯盟辦理商標註冊 

 代理 O2 Micro electronics Inc. 進行專利侵害案件訴訟 



 

 代理 O2 Micro International limited 進行專利侵害案件訴訟 

 代理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辦理工程履約糾紛案件訴訟和仲裁 

法律視野 

 「Legal Aspects of Offshore Banking in Taiwan 」Vol. 8,No.2, Marylan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rade ，1984 

 「電子銀行作業相關法令研訂」，1991 

 「建立我國工業設計及積體電路電路佈局保護制度之研究」，1993 

 「公平交易法與智慧財產權之關係」，1993 

 「電腦契約範例」，1996 年 

 「組合發明專利申請案—不論准或駁皆有價值!」，2008 年電子資訊工業年鑑 

 「同一人以同一技術能夠同時取得新型與發明專利嗎? 」，2009 年自動化機械年鑑 

 「兩岸商業方法專利法律保護之比較研究—從美國法院對 State Street Bank & Trust Co. v. 

Signature Financial Group Inc.及 In re Bilski 案之判決談起」，2009 年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論文

集 

 「對美國法律界定商業方法具有可專利性之探討」，全國律師，2 月號，2012 

 「陸銀來台可投資經營業務之規範」，萬寶週刊，970 期 ，2012 

 「台灣復徵之證券交易所得稅法」，萬寶週刊，980 期，2012 

榮譽與肯定 

 獲馬奎斯世界名人錄（Marquis Who's Who）選編為《世界名人錄》（Who’s Who in the 

World）2001、2002、2003、2004、2009、2013 

 獲馬奎斯世界名人錄（Marquis Who's Who）選編為《亞洲名人錄》（Who’s Who in Asia）

2007、2012 

 獲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International Biographical Centre, Cambridge, England, IBC）選編

為《21 世紀 2000 名傑出知識人》（2000 Outstanding Intellectuals of the 21st Century）

2008、2012 

業務領域 



 

 合併與收購 

 智慧財產權與技術服務 

 公司與公司治理 

 銀行與融資 

 仲裁 

教育背景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碩士 (LLM. Harvard U.) ，1984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碩士 (LLM. U. Pa.)，1983 

 台灣大學法律學士 (LLB. Taiwan U.)，1979 

執業資格 

 中華民國律師              

 中華民國專利代理人        

 司法院遴選民間公證人   

語言 

 中文 

 英文 

 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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